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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函
地址：730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承辦人：郭祝廷
電話：06-6322231#6377
電子信箱：manson320@mail.taiani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西港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4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工使二字第113201547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2015475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魔羯颱風形成，並有接近台灣之趨勢，請加強巡查貴

轄區內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，以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07年1月16日府消管字第1070115588號辦理。

二、為預防災害發生請各區公所、同業公會公告，如因颱風來

襲廣告招牌未加強固定以致脫落，將負相關刑事民事責

任。

三、未申請廣告招牌許可者違反第97條之3第2項規定，未申請

審查許可，擅自設置招牌廣告或樹立廣告者，處建築物所

有權人、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新臺幣4萬元以上20萬元以

下罰鍰，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

續者，得連續處罰。必要時，得命其限期自行拆除其招牌

廣告或樹立廣告。

四、另檢附「颱風災害事件標準作業程序」、「颱風災時緊急

應變處理流程」請各區公所依上述程序、流程辦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正本：臺南市七股區公所、臺南市下營區公所、臺南市大內區公所、臺南市山上區公
所、臺南市中西區公所、臺南市仁德區公所、臺南市六甲區公所、臺南市北門區
公所、臺南市北區區公所、臺南市左鎮區公所、臺南市永康區公所、臺南市玉井
區公所、臺南市白河區公所、臺南市安平區公所、臺南市安定區公所、臺南市安
南區公所、臺南市西港區公所、臺南市佳里區公所、臺南市官田區公所、臺南市
東山區公所、臺南市東區區公所、臺南市南化區公所、臺南市南區區公所、臺南
市後壁區公所、臺南市柳營區公所、臺南市將軍區公所、臺南市麻豆區公所、臺
南市善化區公所、臺南市新化區公所、臺南市新市區公所、臺南市新營區公所、
臺南市楠西區公所、臺南市學甲區公所、臺南市龍崎區公所、臺南市歸仁區公
所、臺南市關廟區公所、臺南市鹽水區公所

副本：臺南市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大台南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
政府工務局使用管理科

39


